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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以案释法】胡某对xx省xx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答复行为的行政申诉案

【案情简介】

再审申请人：胡某

再审被申请人：xx省xx市人民政府

2019年2月1日，再审申请人向xx省xx市信访局（以下简称“xx市信访局”）申请政
府信息公开，要求获取“xx市信访局公开对来访人员安检所依据的法规、条例或法律文
件”。2019年2月22日，xx市信访局于对再审申请人作出《关于告知信息公开申请不予
受理的函》。再审申请人不服，以xx市信访局为被申请人向xx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。
2019年6月5日，xx市政府于作出被诉回复，认为xx市信访局作出的答复不属于行政复议
范围。

再审申请人不服，针对xx省xx市人民政府向法院提起诉讼，先后提起起诉、上诉和
申诉。

【裁判结果】

一审法院裁定对再审申请人的起诉不予立案，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、维持原裁
定。再审申请人仍不服，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申诉。

2020年7月15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作出（2020）最高法行申6263号
《行政裁定书》，认定胡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九十一
条规定的情形。依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〉的解释》
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，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胡某的再审申请。

【指导要点】

因不属于政府信息而作出的答复不属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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